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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本院建置完成「行政訴訟資料標準化須知」提供各級行政

法院、訴訟當事人及專業代理人參考使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行政訴訟相關資料（如證據名稱及編碼、裁判書類之格式

、電子卷證等）為所有參與法庭活動者所共同使用，如將

之標準化，除可節省時間及人力外，更能有效促進法院審

理訴訟事件與當事人準備訴訟之效率，並增加裁判資料之

可利用性。是以，本院前此邀請各級行政法院庭長、法官

組成「行政訴訟資料標準化專案研修小組」提供諮詢意見

，另與財政部賦稅署及相關機關、經濟部及其智慧財產局

、內政部及其移民署、勞動部、交通部公路總局及相關專

業代理人公會共同研議，嗣經完成「行政訴訟資料標準化

須知」並將連結分別建置公開於本院網站相關專區、電子

訴訟（線上起訴）系統及法學資料檢索系統，又為便利訴

訟當事人、代理人或關係人查詢利用，本院亦將ＱＲＣｏ

ｄｅ碼及短網址設定在案俾供查詢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為推廣旨揭須知，俾利各界瞭解知悉與審判實務參考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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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爰請各高等行政法院及智慧財產法院分別辦理轄區內之

「行政訴訟資料標準化須知說明會」，邀集各該院、地方

法院行政訴訟庭、被告機關及相關專業代理人公會派員參

加。說明會將由本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蔡副廳長惠如講解

說明「行政訴訟資料標準化須知」，隨後並由資訊處同仁

負責辦理「電子訴訟系統新增服務之教育訓練」。

三、檢附「行政訴訟資料標準化須知」（詳附件1）、ＱＲＣ

ｏｄｅ及短網址（詳附件2）與本院網頁設定「行政訴訟資

料標準化須知」連結相關頁面（詳附件3）資料各乙份。

正本：最高行政法院、臺灣高等法院(請轉行查照)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、臺中高等行政

法院、高雄高等行政法院、智慧財產法院、福建金門地方法院、福建連江地方法

院、立法院、行政院(請轉行查照)、考試院、監察院、中央選舉委員會、公平交

易委員會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、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北律師公會

、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、亞洲專利代理人協會

台灣總會、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
副本：本院資訊處(含附件)、本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(含附件) 2017-08-28
09:21:32


